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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業者可以要求登記、影印我的⾝分證資料嗎？

⽂:⿈蓮瑛（認證法律⼈） 、⿈彥倫（認證法律⼈） ‧ 基本⼈權‧政府  ‧ 2023-08-01

本⽂

圖1 住宿業者是私⼈企業，可以蒐集、處理、利⽤我的個資嗎？
資料來源：⿈蓮瑛、⿈彥倫 / 繪圖：Yen

⼀、什麼是個⼈資料？

隨著臺灣社會的進步，對於「隱私權」的意識也逐漸增加，⼈們漸漸體會到有關個⼈重要的資訊，其他⼈不能
任意蒐集、處理和利⽤[1]。⽬前臺灣針對個⼈資料的保護，也有「個⼈資料保護法」做規範。

個⼈資料保護法所定義的「個⼈資料」內容有很多，其中的關鍵在能不能看到資料就可以辨認知道是誰[2]。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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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個⼈資料中，其中部分⽐較敏感的個⼈資料（通常合稱「特種資料」），包含病歷、醫療、基因、性⽣
活、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原則上除了個⼈資料保護法所規定的6種理由，是不可以蒐集、處理和利⽤的[3]。
其他的資料，則屬於⼀般個⼈資料。

⼆、私⼈企業可以蒐集、處理和利⽤個資嗎？如果能使⽤⼜有什麼限制呢？

在對個⼈資料的定義有⼀定了解後，下⼀步要討論的是什麼⼈才可以依法蒐集、處理和利⽤個⼈資料。在個⼈
資料保護法中，對於使⽤個資的⼈以及使⽤個資的限制，除了前⼀段所提到的因資料種類不同⽽有不同程度保
護外，還區分是公家機關或是私⼈單位⽽有所不同[4]。

私⼈單位要使⽤特種資料以外的個⼈資料，必須是
（⼀）法律有規定、
（⼆）契約有約定、
（三）已經公開或合法被公開、
（四）學術研究需要、
（五）當事⼈同意、
（六）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等等
個⼈資料保護法第19條第1項所規定的情形，並且具有特定⽬的[5]，才可以蒐集、處理和利⽤[6]。

三、住宿業者依法可以要求登記、影印⾝分證資料

從前兩段可以知道，⾝分證上資料有⾝分證號碼、姓名、出⽣年⽉⽇、住址等等，都是⼀般的個⼈資料，⽽住
宿業者如果要求登記以及影印，則是個⼈資料保護法的「蒐集和處理」⾏為，因此住宿業者需要符合個⼈資料
保護法允許的理由才可以要求房客提供⾝分證資料。

在「觀光旅館業管理規則」、「旅館業管理規則」以及「⺠宿管理辦法」中，均有規定住宿業者必須登記每⽇
住宿旅客資料[7]，⽴法理由說明需要登記的理由是為了確保交易及旅客住宿安全，因此住宿業者確實可以要求
登記、影印⾝分證資料，然⽽依照個⼈資料保護法的規定，必須基於確保交易及旅客住宿安全的特定⽬的，⽽
如果是為了分析旅館的來客資料，或寄送廣告信等，就必須另外符合個⼈資料保護法第20條的規定[8]才可
以。業者如果沒有對每⽇住宿旅客登記資料的話，可能⾯臨1 〜 5萬元的罰鍰[9]。

四、結論

住宿業者若是為確保交易及旅客住宿安全需要，於⼊住時依法可以請求住客提供⾝分證資料登記、影印，但是
因此蒐集的資料除⾮有其他法律允許的理由，不可以挪為他⽤。

註腳
   這邊所寫的⾏為，是參考個⼈資料保護法的⾏為種類，可以看個⼈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3⾄5款：「本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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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定義如下：……
三、蒐集：指以任何⽅式取得個⼈資料。
四、處理：指為建⽴或利⽤個⼈資料檔案所為資料之記錄、輸⼊、儲存、編輯、更正、複製、檢索、刪除
、輸出、連結或內部傳送。
五、利⽤：指將蒐集之個⼈資料為處理以外之使⽤。」

   個⼈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1款：「本法⽤詞，定義如下：⼀、個⼈資料：指⾃然⼈之姓名、出⽣年⽉⽇、
國⺠⾝分證統⼀編號、護照號碼、特徵、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病歷、醫療、基因、性⽣活、
健康檢查、犯罪前科、聯絡⽅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式識別該個⼈之資料。（
以下略）」

[2]

   個⼈資料保護法第6條第1項：「有關病歷、醫療、基因、性⽣活、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之個⼈資料，不
得蒐集、處理或利⽤。但有下列情形之⼀者，不在此限：
⼀、法律明⽂規定。
⼆、公務機關執⾏法定職務或⾮公務機關履⾏法定義務必要範圍內，且事前或事後有適當安全維護措施。
三、當事⼈⾃⾏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資料。
四、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醫療、衛⽣或犯罪預防之⽬的，為統計或學術研究⽽有必要，且資料經
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
五、為協助公務機關執⾏法定職務或⾮公務機關履⾏法定義務必要範圍內，且事前或事後有適當安全維護
措施。
六、經當事⼈書⾯同意。但逾越特定⽬的之必要範圍或其他法律另有限制不得僅依當事⼈書⾯同意蒐集、
處理或利⽤，或其同意違反其意願者，不在此限。」

[3]

   個⼈資料保護法第2章「公務機關對個⼈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第3章「⾮公務機關對個⼈資料之
蒐集、處理及利⽤」。

[4]

   法務部依照個⼈資料保護法第53條授權，有公布「個⼈資料保護法之特定⽬的及個⼈資料之類別」，提
供使⽤個資的⼈或是企業參考。例如其中即有「⼀七○  觀光⾏政、觀光旅館業、旅館業、旅⾏業、觀光
遊樂業及⺠宿經營管理業務」。

[5]

   個⼈資料保護法第19條第1項：「⾮公務機關對個⼈資料之蒐集或處理，除第六條第⼀項所規定資料外，
應有特定⽬的，並符合下列情形之⼀者：
⼀、法律明⽂規定。
⼆、與當事⼈有契約或類似契約之關係，且已採取適當之安全措施。
三、當事⼈⾃⾏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資料。
四、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
露⽅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
五、經當事⼈同意。
六、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七、個⼈資料取⾃於⼀般可得之來源。但當事⼈對該資料之禁⽌處理或利⽤，顯有更值得保護之重⼤利益
者，不在此限。
⼋、對當事⼈權益無侵害。」

[6]

   旅館業管理規則第23條：「
I 旅館業應將每⽇住宿旅客資料登記；其保存期間為半年。
II 前項旅客登記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並應符合個⼈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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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個⼈資料，個⼈資料保護法，旅館業，隱私權，⾝分證

⽴法理由：「
⼀、按現⾏條⽂原係配合流動⼈⼝登記辦法第三條規定⽽訂定，嗣該辦法業於九⼗七年九⽉九⽇廢⽌，故
⽬前已無每⽇將旅客登記資料報送警察機關之必要。惟為確保交易及旅客住宿安全，仍有登記每⽇住宿旅
客資料之需要，爰修正第⼀項規定，保留旅館業登記每⽇住宿旅客資料之法源依據。
⼆、電腦處理個⼈資料保護法於九⼗九年五⽉⼆⼗六⽇修正為個⼈資料保護法並⾃⼀百零⼀年⼗⽉⼀⽇施
⾏後，旅館業已納⼊適⽤範圍，其依第⼀項規定取得旅客個⼈資料，應有該法之適⽤，爰增訂第⼆項規定
，就其蒐集、處理及利⽤逕依該法規定，本規則不另為其他規定。」
觀光旅館業管理規則第19條：「
I 觀光旅館業應登記每⽇住宿旅客資料；其保存期間為半年。
II 前項旅客登記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並應符合個⼈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
⺠宿管理辦法第28條：「
I ⺠宿經營者應將每⽇住宿旅客資料登記；其保存期間為六個⽉。
II 前項旅客登記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並應符合個⼈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

   個⼈資料保護法第20條：「
I ⾮公務機關對個⼈資料之利⽤，除第六條第⼀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於蒐集之特定⽬的必要範圍內為之。
但有下列情形之⼀者，得為特定⽬的外之利⽤：
⼀、法律明⽂規定。
⼆、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三、為免除當事⼈之⽣命、⾝體、⾃由或財產上之危險。
四、為防⽌他⼈權益之重⼤危害。
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
集者依其揭露⽅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
六、經當事⼈同意。
七、有利於當事⼈權益。
II ⾮公務機關依前項規定利⽤個⼈資料⾏銷者，當事⼈表⽰拒絕接受⾏銷時，應即停⽌利⽤其個⼈資料⾏
銷。
III ⾮公務機關於⾸次⾏銷時，應提供當事⼈表⽰拒絕接受⾏銷之⽅式，並⽀付所需費⽤。」

[8]

   發展觀光條例第55條第3項：「觀光旅館業、旅館業、旅⾏業、觀光遊樂業或⺠宿經營者，違反依本條例
所發布之命令，視情節輕重，主管機關得令限期改善或處新臺幣⼀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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